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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工作站管理办法

第一条  实施目的

实施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工作站（以下简称“优秀工作站”）

项目，旨在贯彻落实《省教育厅、科技厅关于建立江苏省研

究生工作站绩效评价制度的通知》精神，积极推进我省研究

生工作站建设，推进高校与研究生工作站紧密合作，发挥优

秀研究生工作站的示范引领作用，切实将研究生工作站建成

卓有成效的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和产学研联合研发平台。

第二条  项目设置与经费资助

优秀工作站每年评审一次，每次评选优秀工作站 50个，

每项由省级财政给予奖补经费 5万元。

第三条  申报条件

（一）工作站获批设立已满 3年，且近 3年进站培养半

年以上的研究生总人数达 8人（含）以上。

（二）具有高水平的联合指导队伍，具备完善的规章制

度、生活保障支撑等。

（三）工作站能充分利用高校和合作单位双方的优质资

源联合培养研究生，形成紧密和稳定的产学研合作，实现高

校、合作单位及其联合培养的研究生多方共赢。合作研究取

得重要成果，高校研究生团队在推动工作站所在单位（企业）

员工培训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。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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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培养出的研究生在就业竞争力和职业胜任力等方面具有

突出的表现。

第四条  申报与评审

（一）申报单位按照要求，填写《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工

作站申报表》，推荐申报名单须在全校范围公示至少 5 个工

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培养单位统一报送省教育厅。

（二）优秀工作站评审过程分形式审查、专家评议、实

地考察、审核批准和发文公布等程序。省教育厅负责申请材

料的形式审查、选聘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评议、组织考察组

对评议出的部分工作站进行实地考察、对优秀工作站建议名

单进行审核批准，并在省教育厅网站公示后发文公布。

第五条  获评优秀工作站的单位在设站满 5年的期满考

核中可免评自动转入下一轮为期 5年的建设。评为优秀期满

3 年（含 3 年）的，可继续参评下一期优秀研究生工作站和

优秀研究生工作站示范基地。

附：

1-6-1：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工作站申报表

1-6-2：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工作站申报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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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工作站示范基地管理办法

第一条  实施目的

实施江苏优秀研究生工作站示范基地（以下简称“示范基

地”）项目，旨在贯彻落实《省教育厅、科技厅关于建立江苏

省研究生工作站绩效评价制度的通知》精神，深化产教融合，

充分发挥示范基地的引领作用，带动我省研究生工作站进一

步深化合作、加强管理、提升效能，切实将研究生工作站建

成卓有成效的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和产学研联合研发平台。

第二条  项目设置与经费资助

示范基地每年评审一次，每次评选 3-5 个，每项由省级

财政给予奖补经费 30万元。

第三条  申报条件

（一）获批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工作站已满 3 年，且近 3

年进站培养半年以上的研究生总人数达 15人（含）以上。

（二）具有高水平的联合指导队伍，具备完善的规章制

度、生活保障支撑等。

（三）工作站能充分利用高校和合作单位双方的优质资

源联合培养研究生，3 年内合作申报或完成的项目不少于 3

项，形成密切的产学研合作，实现高校、合作单位及其联合

培养的研究生多方共赢。合作研究取得较大进展，成果丰硕；

工作站培养出的研究生在就业竞争力和职业胜任力等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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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势明显；高校研究生团队在推动工作站所在单位（企业）

员工培训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等方面有声音、有成效，产

生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。

第四条  申报与评审

（一）申报单位按照要求，填写《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工

作站示范基地申报表》，推荐申报名单须在设站单位和高校

公示 5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培养单位统一报送省教

育厅。

（二）示范基地评审过程分形式审查、专家评议、实地

考察、审核批准和发文公布等程序。省教育厅负责申请材料

的形式审查、选聘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评议、组织考察组对

评议出的示范基地进行实地考察、对示范基地建议名单进行

审核批准，并在省教育厅网站公示后发文公布。

附：

1-7-1：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工作站示范基地申报表

1-7-2：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工作站示范基地申报汇总表


